
雲林縣 107 年度秋季縣長盃公教休閒桌球錦標賽競賽規程 

一、主    旨：推展全民體育，切磋桌球技術，培養公教人員善用閒暇，倡導正當康樂活動，改 

善社會風氣，並藉以聯繫情誼。 

二、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雲林縣體育會 雲林縣體育會桌球委員會。 

四、協辦單位：雲林縣立體育場 雲林縣國民中學體育促進會 雲林縣國民小學體育促進會  

財團法人雲林縣體育基金會 雲林縣虎尾國小。 

五、贊助單位：東暎體育用品企業有限公司。 

六、比賽日期：107年 12月 23日 (星期日)。 

七、比賽時間：各項比賽於上午 8:00開始。 

八、比賽地點：崇德國中桌球館 (虎尾鎮廉使里 11鄰文科路 1530號)。 

九、比賽組別： 

(一)團體賽： 

(1)公教男子組團體賽〈雲林縣政府（所屬．附屬）機關、縣內各機關團體公務人員(退休 

人員)、學校(退休人員)，皆可自由組隊參加〉。 

(2)公教女子組團體賽雲林縣政府（所屬．附屬）機關、縣內各機關團體公務人員(退休 

人員)、學校(退休人員)，皆可自由組隊參加〉。 

 (3)學校團體組(需同學校組隊) 

（二）個人賽： 

1、教師男生組個人單打 2、教師女生組個人單打 3、教師男生組個人雙打 

4、教師女生組個人雙打 5、教師男、女混合雙打 6、學校首長組個人單打 

7、社會組個人單打 8、社會組個人雙打  

(三)公教組、比賽方法： 

(1)公教男子組採(雙、雙、單)，單打不可兼雙打五人三分制，不得輪空及重複出賽最多可報 

名 8人，不限報名隊伍數。 

(2)公教女子組採(單、雙、單)四人三分制，單打不可兼點，不得輪空及重複出賽，每隊最 

多可報名 6人，不限報名隊伍數。 

 (3)學校團隊組採(混雙、男雙、女單)五人三分制，不得輪空及重複出賽，每隊最多可報名 8 

人。 

注意事項：請要報名以前，詳看競賽規程，如有報名錯誤，大會不再另外 

做任何通知，請注意詳閱。 

備註：教師組每位選手可以報名的項目如下，請詳看(同一項目不可重覆報名)。 

 



例：A、兩組團體 + 一項個人項目。 

    B、一組團體 + 一項個人項目(單打項目 或 雙打項目)。 

    C、無團體賽 + 兩項個人項目(單打項目 + 雙打項目)。 

禁: a、三組團體 

    b、三項個人項目。 

    c、一組團體 + 兩項個人項目(雙打項目 + 雙打項目)。 

    d、一組團體 + 兩項個人項目(單打項目 + 單打項目)。 

E、一組團體 + 兩項個人項目(單打項目 + 雙打項目)。 

   不可重覆報名 請各單位注意，重覆報名大會自行刪除，不另外通知事後亦不得提出異議)。 

備註：已報名參加教師組比賽的選手，請勿報名社會組任何賽事，以下條件則無限制。 

(一)報名參加公教組、學校團體賽未報名教師組個人賽(可報名社會組個人賽事)。 

十、報名方式及抽籤： 

     （一）報名日期:107年 10月 20日至 10月 27 日下午三時止上網報名。 

     （二）教師組一律採用網路報名方式辦理。其他各組逕向委員會 

           報名(網路帳號及單位密碼依 106年春季縣長盃，網路報名部分若 

           有不明瞭之處請與石榴國小張惟翔主任 0918-460-437洽詢。 

           本府教育處體育資訊網：http://163.27.240.105/sport/(必報名網址 1) 

           本縣雲林縣桌球委員會資訊網 http://www.bsaila.com.tw/ytcc/ (必報名網址 2) 

   本府教育處承辦人員林瑞吉課督 電話：5522446   

      (三) 107 年 11月 02日前將本府教育處體育資訊網：http://163.27.240.105/sport/ (報 

名網址 1)報名完將報名表下載，加蓋主管印章），將報名表資料掃描存檔上傳至「雲林 

縣體育會桌球委員會」，網址如下：http://www.bsaila.com.tw/ytcc 

在首頁按我要報名填寫比賽資料上傳檔案」未將報名表上傳者視同報名不完整，不 

給予參加比賽，也不在另行通知。 

      (四) 抽籤完將賽程表公佈於本府教育處體育資訊網：http://webs.ylc.edu.tw/~sport/。  

           抽籤完將賽程表公佈於本縣雲林縣桌球委員會資訊網 http://www.bsaila.com.tw/ytcc/ 

十一、參加資格： 

   （一）社會組：凡本縣縣民、就業雲林縣者或就讀本縣公私立大專院校、高中、國中，經正式註之 

男、女生均可以報名參加。 

（二）教師、公教組參賽資格： 

(1)報名學校團體組之所有選手，需服務於同一單位或該校退休人員同一單位(學校總班 

級在 6班以下可聯合 3間學校組隊報名)，公開組自由組隊不設限。報名時由單一學 

校統一報名，且註明選手服務學校。 

(2)縣內各機關團體(退休人員)、學校(退休人員)皆可報名參加。報名時由單一單位統 

一報名，且註明選手服務機關或學校。 

(3)本縣中小學教職員工、縣府及所屬.附屬單位員工、各機關團體員工。 

         (4)代課教師需為教育處分發之實缺或兵缺之代理代課教師及專任運動教練。 

               (專任運動教練可參加此專長項目之競賽)。 

(5)擔任學校桌球外聘教練，指導該校 3年以上，仍繼續指導該校桌球教練者，可參加公 

開男子團體組、學校團體組，個人賽事。 

(6)學校桌球教練參賽須符合以下各項資格以及檢附資料證明： 

(一)前三年縣長盃桌球賽秩序冊有登錄指導教練者(107、106、105、104、10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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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0、99年)。 

(二)附上學校指導證明。 

(三)附上前三年以上秩序冊影本(107、106、105、104、103、102、101、100、99 年)。 

         (7)短期代課及各類擴大就業人口職員不得參加。 

            (8)每隊曾代表參加全運(區運)選手或甲組球員(體資生)，不得超過一名。 

十二、賽    制：以報名隊數、人數多寡決定之。  

十三、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桌球協會修訂之最新桌球規則。 

十四、計    分：各場比賽均以五局三勝定勝負，每局 11分制。 

十五、比賽用球：Nittaku (白色 40+ CHA三星比賽球)。 

十六、比賽用桌：STIGA ST-925(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公認比賽球桌)。 

十七、比賽細則： 

（一） 出場比賽之選手應穿著符合規定之桌球運動服裝出場比賽（請勿穿著白色運動服上場），

並在上衣背面須縫貼大會發給之姓名布，違者取消其比賽資格(若大會未提供時，不受此

限)。 

（二） 選手應隨時準備出場，經大會廣播呼名 3 次未出場者，取消其比賽資格，已賽成績 

不予計算，爾後不得再出場參加任何一場比賽。 

（三） 各參賽選手請攜帶身分證或貼有相片可證明身份之證件，如遇資格抗議，當場提不出任 

何一項證明者，視同資格不符，取消其比賽資格，已賽成績不予計算，爾後不得再出場

參加任何一場比賽。 

   (四) 參加人員交通、膳雜、飲料、保險等一切費用請自理。 

十八、申    訴： 

（一）比賽中之爭議如規則上有明文規定，以裁判員判決為終決。 

（二）球員資格之抗議必須在比賽結束前提出，否則不予受理。 

（三）合法之申訴，應於該場比賽結束 30分鐘內，以書面由領隊或教練向大會審判委員會提出，並 

繳交保證金 5,000元，由審判委員會裁決，若申訴成立時，退回保證金，否則充為大會比賽 

經費，其申訴以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 

十九、獎    勵： 

(一)依總則第十條辦理。 

二十、懲    罰： 

（一）運動員資格不符時，行政責任由發給證明的單位與報名單位負責。 

（二）學生組必備在學證明，附照片並加蓋學校鋼印以備查驗。 

二十一、本要點未盡事宜得在領隊會議時由大會補充或通知及開幕時宣佈。 

 

為配合崇德國中及虎尾鎮公所垃圾分類政策 
 

請各校參賽老師確實做好垃圾分類，謝謝合作 


